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崔岩) 今后济南
泉城路上自行车和电动车等非机动车不能乱
停了。3日，济南历下交警对外公布10处专用
非机动车停车场，自下周一开始，对于泉城路
上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将被处以每车10元
的罚款。

“每逢周末、节假日，经常有自行车、电动
车被偷。”提及泉城路上的非机动车，负责该
辖区治安的泉城路派出所民警孙警官很是头
疼，“乱停乱放，无人看管，给了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

泉城路商业街管委会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队长武强告诉记者，针对泉城路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情况，监察队曾专门做过一次摸底调
查，利用周六至周三这五天的时间，在每天11
时、15时和19时统计乱停乱放车辆。“根据调
查情况看，周末两天乱停放车辆在每天300辆
左右，平时为每天200辆左右。”

为此，针对非机动车因乱停乱放导致的
车辆丢失问题，以及占用盲道、人行道甚至消
防通道的情况，泉城路商业街管委会联合历
下交警大队、泉城路派出所将进行集中清理
并规范非机动车停放位置。

“泉城路共设置10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容
量2360辆。”历下交警大队泉城路中队中队长
王文虎公布了这10处规范的非机动车停车
场，包括三联商社南广场停车场、沃尔玛西门
北侧停车场、齐鲁金店西侧停车场、榜棚街北
口东侧停车场、芙蓉街西农业银行停车场、新
华书店西侧向北小巷内停车场、齐鲁国际大
厦西北门停车场、贵和商厦肯德基停车场、天
地坛肯德基停车场及舜井淳和停车场。

据介绍，鉴于节假日停车场承载量可能
饱和，届时交警部门还将择机设立临时性非
机动停车场。

“自下周一开始，对于乱停乱放的非机动
车，将给予每车10元的处罚。”王文虎表示，对
于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将
扣留其非机动车。值得注意的是，摩托车作为
机动车，如出现乱停乱放将被处以200元罚
款。

非非机机动动车车乱乱停停泉泉城城路路将将受受罚罚
下周起，10处停车场可存车，违规停放罚10元

泉泉城城路路上上非非机机动动车车停停放放太太随随意意
3日，泉城路贵和商厦西侧，近一

百米的位置集中而整齐地停放着百余
辆自行车和电动车。乍一看，还以为这
里是指定的非机动车停放处。

“这里是不允许停非机动车的，劝
了几次都没用。”指着这些违规停放的
车子，泉城路商业街管委会办公室副
主任戚林波说，这些车子把休闲坐椅
全给包围起来不说，连人行道都给挤
占了，影响了市民的正常行走。

随后，记者跟随交警和泉城路商
业街管委会工作人员，沿泉城路自东

向西走了一段。在泉城路沿线，随处可
见乱停乱放的自行车和电动车，这些
车辆几乎是“见缝插针”。记者粗略数
了数，短短五百米的距离，乱停乱放的
自行车、电动车加起来竟达200辆之多。

在贵和购物中心附近一处自助银
行门口，“此处严禁停放任何车辆违者
拖走”的标牌下面，就停了7辆自行车
和电动车。

历下交警大队泉城路中队中队长
王文虎说，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
车等都属于非机动车。在交通参与者

中，非机动车的比例最大，但是这部分
人群法制意识淡薄，管理起来也比较
难，他们这种乱停乱放的行为影响了
交通秩序，阻碍了交通畅通，而且不利
于自身的安全。

“这些非机动车，很大一部分是附
近商户员工的。”为此，泉城路商业街
管委会要求，自有非机动车停车场的
大型商户员工车辆必须停放到场地
内，对于沿街小型商户员工车辆，将进
行统计并编号发放停车牌，今后需停
放至辖区内正规非机动车停车场。

3日，几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在泉城路路边。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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